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000927              编号：2005-临010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及部分解决资金占用问题的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此次收购事宜，由于此次关联交易属于上市公司大股东以非现金资产抵偿占用的上市公司资金，此交易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同意我公司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讨论通过此次收购事宜，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解决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供、产、销”体系独立完整问题，提高公司销售管理工作的水平，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杜绝在销售方面的关联交易，进一步落实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汽集团”）和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的还款计划，经与天汽集团协商，公司与天汽集团于2004年12月24日签署了《关于债务转移的协议》和《关于收购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和债务抵销的协议》（以下简称“《收购和债务抵销协议》”），决定以2003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截止该基准日销售公司应付我公司的欠款为313,379.7万元），在剥离销售公司部分不良资产、将销售公司应付我公司183,347.33万元的债务转由天汽集团直接承担的基础上，以零价格收购销售公司零净资产的全部股权（即销售公司的全部资产减去其剥离后剩余的应付我公司130,032.37万元的债务，净资产为零）。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和平区烟台道78号

主要办公地址：天津市和平区烟台道78号

法定代表人：张世堂

注册资本：437705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120106103061746

经营范围：轿车、各类汽车、拖拉机及配件、内燃机及配件的制造与加工；与该类制造相关的机械、电子、成套设备、模具、化工油脂、工具、通用机械、汽车用材料的制造与加工；轿车、汽车、拖拉机及零部件、物资及机电设备的供销；商业的批发与零售；房屋、机电设备租赁；经营本企业生产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技术、信息的咨询；物资仓储、机电设备安装；承包境外机械、汽车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天汽集团的股东为天津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持有天汽集团87.73%：6.21%：6.06%的股权。天汽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天津市国资委。

2、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情况

天汽集团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发展壮大并得到天津市政府支持的国有特大型企业集团，整个集团具备了年产23万辆汽车、27万台发动机和1万台大中型轮式拖拉机的生产能力，在国内汽车市场具有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天汽集团在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方面投入不足，产品结构的调整比较缓慢，产品逐渐老化。从1999年起，天汽集团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并开始出现亏损。为此，天汽集团为应对中国加入WTO的挑战，加快实施了战略性调整，本着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加快资产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合资合作，提升核心竞争力，在融入中发展壮大自己的思路，进行了调整，企业正逐步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3、天汽集团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经审计）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04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年末数
	年初数

	流动资产合计
	4,262,968,919.28
	3,692,251,812.73

	长期投资合计
	1,547,397,776.10
	2,816,993,893.21

	固定资产合计
	612,995,090.53
	582,437,067.37

	无形及其他资产合计
	720,452,545.05
	637,047,147.65

	资产总计
	7,143,814,330.96
	7,728,729,866.96

	流动负债合计
	5,997,358,782.37
	6,522,255,342.35

	长期负债合计
	225,745,337.09
	262,316,336.59

	负债合计
	6,223,104,119.46
	6,784,571,678.94

	所有者权益合计
	920,710,211.50
	944,158,188.0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143,814,330.96
	7,728,729,866.96


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2004年度

编制单位：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本年实际数

	主营业务收入
	5,610,614,741.26

	主营业务利润
	40,036,835.01

	营业利润
	-67,868,839.53

	利润总额
	-31,461,133.46

	净利润
	-30,252,142.86


5、天汽集团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二）关联关系

天汽集团持有本公司33.99%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天汽集团的董事长张世堂先生和常务副总经理陈先平先生分别担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和董事。销售公司为天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此次交易已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2005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天汽集团没有发生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由于改制不彻底等历史原因，公司的前身――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在1999年上市时，就没有独立的销售渠道，公司所生产的整车的销售工作一直由天汽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销售公司负责。2002年“天一重组”以来，虽然公司也成立了营销管理部负责销售工作，规范了与销售公司的关系，并开始发展自己的经销商队伍，但一个成熟的销售网络毕竟不是短期内可以建立的。所以，公司大部分的产品依然通过销售公司的网络体系进行销售，这种营销管理部和销售公司在对销售工作的管理上渠道不顺的严重问题，给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2000年前后，由于当时的国内轿车市场环境受中国将要加入WTO预期的影响，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同时，公司当时的产品也存在着因更新换代较慢而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销售公司产生了较大的亏损，并累计形成了截止2002年3月31日对公司34.19亿元的应付货款：

1、销售公司在实施销售的过程中，对经销商给予过宽的信用支持，导致经销商大量占用销售公司资金。由于对经销商管理不善，对应收款的控制不力，最终形成了大量的坏帐；

2、由于销售公司对市场预测和国家政策的变化把握不准，在2000年前后，曾出现为了在国家政策规定允许销售的期限前处理完化油器车辆而削价出售的情况，从而产生了巨额的亏损；

3、销售公司历年来形成了巨额的高息银行借款，这些借款形成的财务费用成为销售公司沉重的负担，加重了销售公司的亏损。

为了清理销售公司累计形成的对公司的巨额欠款，2002年6月，公司与销售公司和天汽集团签订了《关于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向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归还欠款的协议》等协议（以下简称“《还款协议》”），约定销售公司应在2002年至2007年6年的时间内，分别归还公司货款2亿元、5亿元、6亿元、8亿元、8亿元和5.19亿元。截止2003年12月31日，销售公司应付我公司的款项余额已经降低为313,379.7万元。
为解决公司“供、产、销”体系独立完整问题，提高公司销售管理工作的水平，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杜绝在销售方面的关联交易，同时，进一步落实天汽集团和销售公司的还款计划，经与天汽集团协商，公司决定收购销售公司股权，实现资产体系完整，结合采用债务剥离等方法，部分解决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

为此，公司与天汽集团和销售公司于2003年12月31日签订了《关于收购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及抵偿债务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和《托管协议》，约定实施对销售公司的收购，并在收购期间托管销售公司。2004年12月24日，经过审计和评估，公司与天汽集团就收购方案等事宜达成了协议，并签署了《关于收购销售公司和债务抵销的协议》和《关于债务转移的协议》。
四、公司董事会的审议情况和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董事会的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已于2004年12月24日，以书面方式审议了公司与销售公司、天汽集团签署的《关于债务转移的协议》和公司与天汽集团签署的《收购和债务抵销协议》。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0名，许艳华董事因公缺席，公司监事和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已审阅了本次会议的资料。关联董事张世堂先生、陈先平先生回避了表决，与会的其他8名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两个协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对于本次收购和债务抵销，以及债务转移等交易，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本次落实与天汽集团和销售公司签署的还款协议，收购销售公司，是在2003年收购汽齿公司等三家公司股权并抵偿4.6亿元债务之后的又一重大举措。此次收购将可以抵销销售公司应付我公司的债务130,032.37万元，使公司应收关联方的欠款数额从2003年12月31日的31.34亿元大幅下降到本次收购完成后的11.07亿元，极大的降低了公司的经营风险，提高了公司资产质量。

（2）对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相关规定，聘请了审计、评估机构对被收购企业股权进行了审计和评估，并在评估价格的基础上，与天汽集团协商确定了转让价格。本次资产评估的方法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该价格是公平合理的，未损害公司的利益。公司与天汽集团和销售公司签订的《关于债务转移的协议》和《收购和债务抵销协议》所约定的交易事项和交易条件公平合理。

（3）本次收购在较大程度上解决公司资金占用问题的同时，有利于公司理顺销售体系，减少关联交易，使公司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对经销商和销售网络的管理，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对于提高公司的市场意识和市场反应速度，强化对经销商的控制和管理，促进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降低销售费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4）本次收购和债务转移已经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董事会表决时已经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简介

名称：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及办公地点：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156号

法定代表人：赵志杰

注册资本：12954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含小轿车）、汽车配件、汽车装具的批发及零售；与汽车相关的技术咨询及服务；汽车租赁业务；汽车置换；汽车维修（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营业执照注册号：1200001001394
税务登记证号码：120114103071645
本次交易以200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内容包括：销售公司母公司及其下属的北京分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销售公司持有的天津汽车工业销售陕西有限责任公司55%股权、北京花乡桥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80%股权、唐山冀东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30%股权、天津柳林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40%股权、沈阳于洪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40%股权、天津汽车工业机动车置换有限公司40%股权、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沈阳东北有限公司84%的股权。除上述分公司和子公司之外，销售公司持有的其他子公司股权，由转让方通过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方式划转到其自身持有。

2、销售公司剥离重组后的2003年12月31日母公司及合并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2003年12月31日

	项目
	合并数
	母公司

	货币资金
	61,427,601.32
	51,134,137.63

	应收票据
	4,000,000.00
	4,000,000.00

	应收账款
	319,407,196.17
	309,348,913.74

	其他应收款
	52,353,746.31
	53,016,589.92

	预付账款
	3,865,846.04
	705,863.25

	存货
	171,119,647.91
	152,246,983.12

	长期投资合计
	9,460,056.34
	43,185,958.40

	固定资产合计
	53,403,309.72
	39,058,887.75

	资产总计
	689,033,717.83
	652,697,333.81

	短期借款
	62,680,588.00
	62,680,588.00

	应付账款
	3,197,992,893.75
	3,196,121,247.09

	预收账款
	69,613,088.16
	70,046,345.69

	应交税金
	-820,166,682.77
	-820,801,563.15

	其他应付款
	3,132,930,966.81
	3,134,860,555.37

	负债合计
	5,658,266,936.22
	5,649,795,668.98

	少数股东权益
	10,291,298.91
	

	股本
	106,465,971.15
	106,465,971.15

	资本公积
	1,341,093,903.11
	1,341,093,903.11

	未分配利润
	-6,427,084,391.56
	-6,444,658,209.43

	股东权益合计
	-4,979,524,517.30
	-4,997,098,335.17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689,033,717.83
	652,697,333.81


对审计基准日日后事项的必要说明：

（1）截止2003年12月31日，销售公司在中国交通银行天津分行有两笔分别为1,600万元人民币和564万美元的借款，根据天津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调解和裁定，该两笔贷款在销售公司偿还大部分借款后终结执行，未执行偿还款项折合人民币1,881.8万元。

（2）根据天汽集团董事会决议，天汽集团拟将销售公司应付的债务305,646.5万元转作对销售公司的股权投资，相关法律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鉴于上述两事项截止目前已完成，则将该两事项反映在销售公司2003年12月31日的参考资产负债表（简式）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合并数
	母公司

	流动资产
	612,175
	570,452

	长期投资
	9,460
	43,186

	固定资产
	53,403
	39,059

	无形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
	13,996
	0

	资产合计
	689,034
	652,697

	短期借款
	43,863
	43,863

	应付帐款
	3,197,993
	3,196,121

	其他应付款
	76,466
	78,396

	预收帐款
	69,613
	70,046

	应交税金
	-820,167
	-820,802

	其他负债
	15,216
	6,888

	负债合计
	2,582,984
	2,574,512

	少数股东权益
	10,291
	0

	股本
	106,466
	106,466

	资本公积
	4,416,377
	4,416,377

	未分配利润
	-6,427,084
	-6,444,658

	净资产合计
	-1,904,241
	-1,921,815


3、销售公司剥离重组后的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销售公司收购范围内的委估资产和负债采用成本法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03年12月31日。

销售公司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帐面价值
	调整后帐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57,045.25
	57,045.25
	58,236.41
	1,191.16
	2.09

	长期投资
	4,318.60
	4,318.60
	4,158.85
	-159.75
	-3.70

	固定资产
	3,905.89
	3,905.89
	4,887.15
	981.26
	25.12

	其中：建筑物
	1,069.78
	1,069.78
	1,945.21
	875.43
	81.83

	机器设备
	2,836.11
	2,836.11
	2,941.93
	105.82
	3.73

	无形资产
	　
	　
	　
	　
	　

	其中：土地使用权
	　
	　
	　
	　
	　

	资产总计
	65,269.74
	65,269.74
	67,282.41
	2,012.67
	3.08

	流动负债
	564,979.57
	564,979.57
	558,158.04
	-6,821.53
	-1.21

	负债总计
	564,979.57
	564,979.57
	558,158.04
	-6,821.53
	-1.21

	净资产
	-499,709.83
	-499,709.83
	-490,875.63
	8,834.20
	1.77


鉴于上述两事项截止目前已完成，则将该两事项反映在销售公司2003年12月31日的参考资产负债表（简式）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调整上述两事项后的价值

	流动资产
	57,840.59 

	长期投资
	4,158.85 

	固定资产
	4,879.37 

	其中：建 筑 物
	1,945.21 

	      机器设备
	2,934.16 

	无形资产
	-   

	其中：土地使用权
	-   

	资产总计
	66,878.81 

	流动负债
	250,226.14 

	负债总计
	250,226.14 

	净 资 产
	-183,347.33 


4、评估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对销售公司特别事项的说明

（1） 销售公司为天津骏腾汽车部件厂的贷款进行了担保，贷款金额(担保金额)为80万元。

（2） 本评估报告书中的房屋建筑物等地上附着物的评估价值中皆不含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3） 评估师未考虑因评估的增值或减值可能对公司税负产生的影响。

（4） 委估资产中涉及9项诉讼事宜，截止出具报告日，诉讼事宜还在进行之中。

（5） 未办理过户的车辆有23辆,账面原值14,258,000.00元，评估师未考虑过户等可能支付的费用对评估价值的影响。经评估师现场清查，本次评估有34项资产盘盈，评估基准日后，出售了9台设备，帐面净值133,416.00元。

（6） 销售公司下属子公司沈阳于洪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4栋房产由于没有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本次评估对这部分房屋建筑物的面积是依据资产占有方申报数据、评估师的现场测量数据等确定的，未经法定机构确认。资产占有方在办理相关的房屋所有权证时，应聘请法定机构对其进行测量。若法定机构测量面积与本评估报告书所用面积不一致时，以法定机构测定面积为准，并对本评估结论进行相应调整。本评估结论是在假设这部分房屋建筑物不存在产权纠纷的前提条件下做出的，未考虑企业将来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时需要支付的费用。

5、董事会对评估报告和法律意见书中对公司特别说明事项的意见

本公司和天汽集团共同委托了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销售公司进行审计，共同委托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销售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公司委托德恒律师事务所为此次收购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中，资产评估报告已经天津市国资委核准。
董事会认为，对上述评估报告及法律意见书所揭示的特别事项，公司在与天汽集团共同委托评估公司对销售公司进行评估的过程中，已与天汽集团进行了核实和协商，并在审计和评估中对上述特别事项的风险及其对公允价格的影响作了充分的考虑，对评估中的未尽事宜已做出了处理和安排，不会在收购后给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带来重大的风险。

6、销售公司2004年以来的经营状况

2004年以来，销售公司对内强化内部控制机制建设，对外强化对经销商队伍的管理和培训，积极整合营销网络，理顺营销体系，做好区域市场的开发，抓好整车的市场开拓。在网络建设、售后服务质量不断改善的同时，销售公司的营销能力、财务控制能力也有了大幅提高，较好地提升了企业和品牌形象，为公司产品在2005年度持续热销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此次收购的部分资产和债务剥离后的销售公司的股权，在2004年度和2005年上半年的资产负债情况以及损益情况，公司将在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五个工作日前，披露相关模拟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7、销售公司的资产上没有设定担保（包括抵押、质押及其他财产权利）的情况。

8、在本次收购范围内的销售公司下属的7家子公司的有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六、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协议的签订

2004年12月24日，公司与天汽集团签订了《关于收购销售公司和债务抵偿的协议书》，与销售公司、天汽集团签订了《关于债务转移的协议书》。
2、收购范围

销售公司母公司及其下属的北京分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销售公司持有的天津汽车工业销售陕西有限责任公司55%股权、北京花乡桥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80%股权、唐山冀东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30%股权、天津柳林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40%股权、沈阳于洪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40%股权、天津汽车工业机动车置换有限公司40%股权、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沈阳东北有限公司84%的股权。除上述分公司和子公司之外，销售公司原持有的分公司的资产及负债、子公司股权，由天汽集团通过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方式划转到其自身持有。
3、定价依据

参照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在上述收购范围的基础上，以2003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销售公司母体和8家分子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为-490,875.63万元。扣除在评估基准日后的下述两事项后，销售公司的净资产为-183,347.33万元：

（1）截止2003年12月31日，销售公司在中国交通银行天津分行有两笔分别为1,600万元人民币和564万美元的借款，根据天津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调解和裁定，该两笔贷款在销售公司偿还大部分借款后终结执行，未执行偿还款项折合人民币1,881.8万元形成销售公司的资本公积。

（2）根据天汽集团董事会决议，天汽集团拟将销售公司应付的债务305,646.5万元转作对销售公司的股权投资。在五、2和五、3中参考的审计报表和评估报表中，暂将此笔数据调增资本公积和净资产，调减其他应付款和合计负债。
4、债务转移

鉴于销售公司在完成上述重组后的净资产仍为-183,347.33万元，根据六、1中所述的债务转移协议的约定，各方同意将销售公司应付我公司的183,347.33万元的债务（以下简称“转移债务”）转移给天汽集团，天汽集团根据我公司与销售公司、天汽集团原签订的还款协议的约定承担还款责任。

5、转让价格

在完成上述债务转移后，根据评估的结果，销售公司的净资产为0元。在此基础上，我公司对销售公司实行零价格收购。即：销售公司在该基准日应付我公司的313,379.7万元的债务，在转移了183,347.33万元的协议债务后，其资产减去剩余的应付我公司的130,032.37万元的债务，其净资产为零，也就是说，此次收购可以降低公司130,032.37万元的应收款。

6、转让金的支付与资产交割

（1）本次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为：本次收购的价格为零，根据本协议和《债务转移协议书》的约定，对转让方、受让方和销售公司往来款项进行帐务调整并办理其他收购交接相关手续。

（2）双方约定，本次收购和债务抵销的交割日为本协议生效日的次日。

（3）从基准日到交割日发生业务的财务处理，按托管协议的约定执行（详见2004年1月9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司董事会公告）。公司与天汽集团签署的托管协议自2004年1月1日至7月31日，后又延期至12月31日。针对2005年1月1日至交割日之间发生业务的财务处理，双方已达成仍按原托管协议确定的原则处理的意向，并计划签署补充协议做出约定，但该协议尚未签署。
7、基准日期后事项

基准日后，天汽集团在其根据债务转移协议的约定直接承担的183,347.33万元的基础上，已通过以下两项事宜又清偿了累计72,678.70万元的债务，扣除后剩余的债务为110,668.63万元。

（1）销售公司使用的二宗土地原为划拨地，天汽集团拥有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规国市字[2004]2176号《关于对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土地作价出资有关问题意见的函》已同意将土地作价出资给销售公司，第191次地价确认工作会议确定河西区围堤道154号土地面积17672.1平方米，总价为11770万元，河西区大任庄路6号土地面积4967.9平方米，总价为257万元。目前，天汽集团已将该部分土地作价出资到销售公司，用于折抵相应金额的天汽集团承担的转移债务。

（2）2004年度，天汽集团已通过向我公司转让其全资子公司天津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天津汽车齿轮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48%股权以及现金等方式，向我公司偿还了60,651.70万元。

此外，天汽集团承担对转移债务的还款责任后，除原有关各方签署的还款协议、保证合同等对新的还款责任人继续有效外，天汽集团还同意，将我公司分红时其应得现金红利的100%用于偿还应付我公司的债务（原2002年签署的还款协议和《保证合同》的约定为50%）。同时，天汽集团承诺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以其全部有效资产保证该笔债务的及时足额清偿。
8、协议生效所需条件
（1）协议各方经授权的代表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公章；

公司与天汽集团、销售公司签署的《关于债务转移的协议》和《收购和债务抵销协议》已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了各自的公章。
（2）协议获得天汽集团董事会及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为此次收购签署的两个协议已经获得了天汽集团董事会及天津市国资委的批准。
（3）协议获得我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

为此次收购签署的两个协议已经2004年12月24日召开的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表决。
（4）获得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同意我公司将此次收购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中国证监会已同意我公司将此次收购事宜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我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签署本协议；
公司发出了召开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审议此次事宜。
（6）在产权交易部门办理产权交易。
在获得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同意后，到产权交易部门办理产权交易。
七、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1、对职工的安排

根据《收购和债务抵销协议》的约定，销售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职工（包括离退休、退养职工），均由我公司接收，转让方将协助受让方对销售公司离休职工的管理。

目前，公司营销管理部现有职工并不具备独立完成全部销售管理工作的能力。销售公司的职工在多年来的销售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市场有比较深入的理解，是宝贵的财富。收购完成后，营销管理部和销售公司人力资源的整合，对今后销售工作的顺利进展是有益的。此次收购涉及销售公司的在岗职工313人，退养职工62人，离休干部3人，退休113人。除退养职工外，离休和退休人员由社会养老保险支付退休工资，公司基本不发生费用。
2、本次收购完成后，有利于公司减少与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与关联人之间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收购完成后能够做到与大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分开。

八、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情况

1、此次对销售公司的收购，可以实现公司“供、产、销”体系独立完整，杜绝在销售方面的关联交易，防止发生新的关联占用的可能，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同时，有利于公司理顺销售体系，加快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加强对经销商的管理和控制，增强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对公司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2004年公司对销售公司托管以来销售管理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公司当前产品的持续热销。

2、在解决资产完整问题的同时，此次收购还可以降低关联方资金占用130,032.37万元，此次收购的销售公司的资产大部分将可以在未来的几年内体现为现金，给公司带来持续的现金流入。大幅度地降低了公司的应收账款，降低了经营风险，提高了盈利能力。
3、目前，我公司的销售收入是在与销售公司结算价格的基础上形成的。销售公司的销售收入是在其与经销商的结算价的基础上形成的，该结算价是在我公司与销售公司结算价的基础上，加上了销售公司承担的管理费、储运费、广告费等费用形成的。此次收购完成后，我公司合并报表的销售收入将体现为在直接对经销商的结算价基础上形成的收入，相应的原由销售公司承担的费用也将体现在我公司合并报表的费用上，但对公司的盈利能力将不构成影响。
九、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关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和债务抵销交易行为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的意见如下：

（一）基本假设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就本次交易发表的意见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前提下：

1、本次交易有关各方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2、所属行业的国家政策及市场环境无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变化；

3、一汽夏利的内部基本制度、高层管理人员及所执行之税收政策等外部经营环境无重大变化；

4、无其他人力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5、交易各方当事人全面履行交易协议。

（二）关于本次交易公平性的评价

为保证本次交易的公平性，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过程充分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市场原则，主要体现在：

1、本次股权收购和债务抵销交易的全过程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充分作好信息披露工作；

2、本次关联交易在操作程序上遵循合法程序，董事会进行表决时，一汽夏利现有的11名董事中的2名关联方董事采取回避制度，不参与表决，4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独立表决；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关联方仍将采取回避制度，以保护非关联股东的权益；

3、一汽夏利委托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为本次交易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4、有关各方委托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用来清偿债务的资产进行了资产评估，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并在天津市国资委核准。本次交易价格依据评估值。

5、交易各方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基础上签订了《股权转让和债务抵销协议》。

基于上述事实，截止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之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已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采取了公允、法定的资产评估方法，在评估报告中对可能影响评估结果的重大事项进行了披露，评估假设前提是合理的。

本次股权转让和债务抵销属于关联交易，交易过程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未发现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法律意见书的主要意见

本公司聘请了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的秦孟周律师和孙钢宏律师为本次收购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收购股权和债务转移以及相关的重大安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和《通知》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形，并且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一、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收购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及债务重组的独立意见

3、 公司与销售公司、天汽集团关于债务转移的协议书

4、 公司与天汽集团关于收购销售公司和债务抵偿的协议书

5、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6、 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8、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销售公司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全文将刊登在巨潮网www.cninfo.com.cn上，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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